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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上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池上镇2020年度安全生产执法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村，镇直各部门，各企业：
现将《池上镇2020年度安全生产执法工作计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池上镇人民政府 
                                    2020年3月3日   






池上镇2020年度安全生产执法工作计划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监管检查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和《关于印发安全生产监管年度执法工作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等相关规定和上级应急部门的工作要求，结合我镇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实际，制定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训词，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平安淄博”的总体要求，紧紧围绕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重点，全面贯彻《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加大执法检查力度，规范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工作质量，严厉查处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认真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自觉夯实安全生产基础。杜绝在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中因程序、适用执法依据错误、检查违法行为引起的行政复议、诉讼、实质性败诉案件。
三、编制原则
（一）坚持属地监管与分级监管相结合的原则。按照《山东省安全生产行政责任制规定》（省政府令第293号）的规定，将辖区内加油站、部分职业病危害风险严重企业以及前三年的事故发生单位列入重点执法计划。其他企业单位，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进行检查。
（二）坚持重点抽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原则。根据《关于实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随机抽查制度的意见》（鲁安监发〔2015〕116号），镇安环办继续实行随机抽查机制，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企业进行执法检查。随机抽查坚持加油站、规模以上企业和规模以下企业兼顾的原则。
（三）坚持实事求是与量力而行相结合的原则。结合省、市、区每年开展的各项专项执法活动，统筹考虑临时性事故调查、督导检查、专项检查活动等工作任务，以及执法力量、技术装备、执法车辆等实际因素，合理编制执法计划，科学界定执法范围及检查频次。
四、主要任务
（一）安全执法促进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通过安全执法，有效促进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设，督促企业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使企业做到安全责任、管理、投入、培训和应急救援“五位一体”。
（二）安全执法促进防控体系建设。督促企业建立健全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全面分析排查各类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制定有针对性的管控措施，实现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闭环管理，持续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从根本上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安全执法促进安全基础保障能力建设。加强企业安全投入的执法检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费用提取管理使用制度，在高危行业领域强制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加强生产现场执法检查，打击现场违法行为，促进企业现场安全管理。加大应急救援的监督检查，督促企业健全完善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加强应急预案管理，强化应急演练，不断提升企业应急管理水平和应急救援能力。
五、执法力量及执法检查范围
（一）执法机构情况  池上镇安环办现实有人员3人，实际执法人员2人。配备了满足执法工作需要的电脑、打印机等执法装备。
（二）检查频次
加油站年度执法监察不少于1次；玻璃及规上企业年度执法监察不少于1次。
（三）监督检查范围
1、加油站；
2、随机抽查工商贸生产经营单位等行业重点企业；
3、安全生产举报查处；
4、参与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上级安全监管执法机关组织的安全生产执法监察行动；
5、参与事故调查处理；
6、上级安全监管机关安排的工作任务。
（四）执法工作日测算：
总法定工作日=个人法定工作日×执法人员数量=250天×2人=500个工作日。个人法定工作日为250日，即365天-104天（休息日）-11天（节假日）。
执法检查工作日，是依照《安全生产监管检查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规定，对监管的生产经营单位开展执法检查活动的工作日，既总法定工作日减去其他执法工作日和非执法工作日所剩余的工作日，即500-360-158=42天。
1、重点检查工作日:3家×2次×2人=12天
2、一般检查工作日:30家×2次×2人=120天
其他执法工作日，是指下列工作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共计360天。
（1）安全生产举报查处：10天×2人=20天
（2）参与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上级安全监管执法机关组织的安全生产执法行动：60天×2人=120天
（3）机动执法检查：20天×3人=60天
（4）事故调查处理：10天×2人=20天
（5）执法案卷的制作、整理、上传、统计报表和归档工作：
2人×20天=40天
（6）上级部门安排的工作任务：10天×10日=100天
非执法工作日，是指下列工作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共计158天。
（1） 学习、培训和会议等：40天×2人=80天(每月不少于二次集中学习)
（2） 病假、事假：4天×2人=8天
（3） 法定年休假：60天
（4） 党群活动（包括扶贫）：10天

六、执法检查内容
依法监督监察加油站、轻工等行业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及其安全生产条件、设备设施安全情况，依法监督监察工矿商贸作业场所（煤矿作业场所除外）职业卫生情况。
七、执法检查工作要求
（一）严格执行执法监察工作计划。镇安环办对企业的执法监察要做到有计划、有重点、有反馈。对因安排其他工作对既定执法监察工作计划产生影响的，要及时进行调整。
（二）规范执法监察内容和工作程序。要严格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做到主体明确、程序完善、文书规范、处罚得当。做到正确适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不偏不倚，把案件事实和法律法规有机结合起来，保护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尺的统一。通过执法监察，推动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监察一个企业,规范一个企业。
（三）树立执法监察良好社会形象。不断增强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廉政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严格执行工作日中午无例外禁酒令，坚决抵制各种不良风气，正确处理好执法与被执法的关系，坚决杜绝吃、拿、卡、要、报等问题的发生，切实树立执法人员的良好形象。


附件：池上镇2020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明细








附件

池上镇安环办2020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明细

山东汇丰石化集团销售有限公司淄博第一零五加油站
淄博鑫沃琉璃工艺品有限公司
淄博欣泰源农产品有限公司
淄博泰达农产品有限公司
淄博万佳来加油站
博山区池上供销社加油站
山东山珍园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菇丰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淄博亮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淄博盈和农产品有限公司
淄博市博山灯具总厂
淄博铭信轻工制品有限公司
淄博桔缘食品有限公司
淄博佳惠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熙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鑫沃琉璃工艺品有限公司
淄博博山逢佳玻璃厂
淄博博盛工艺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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